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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(格式详见公告附件);

(2) 有效的载有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， 企业名称如有变更，需提

供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变更证明 ；

(3) 供应商必须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能力；

(4) 供应商通用资格要求中的证明材料；

(5) 供应商专用资格要求中的证明材料， 必要时提供查询路径或查询截图；

(6) 响应真实性承诺书 (格式详见公告附件);

(7) 采购公告中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注：

1) 获取采购文件时，投标单位需将上述材料扫描件上传至“内蒙古电力集

团电子采购系统”内。

2) 供应商提供的投标报名资料需按照公告要求顺序排列，整体扫描为pdf

格式上传，不接受doc、 图片形式的报名资料，未按上述要求提交的报名资料一

律退回 。

3) 为保证供应商顺利报名成功，请 供应商尽早上传报名资料， 因资料审核

未通过， 供应商不能及时上传更正报名资料，导致的报名不成功，后果由供应

商自行承担。

4) 上述要求是对供应商的基本要求，如按照行业及相关部门另有规定的遵

循其规定， 供应商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。

四、 响应文件递交方式

1.递交截止时间： 2025年04月02日09时30分(北京时间) 。

2.递交方式： 1本项目采用电子开评标方式，电子响应文件请于投标截止时

间之前上传到“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子采购系统” ,投标截止时间后上传的响应

文件恕不接收。 本项目采用远程开标方式，不接收纸质响应文件，逾期送达的

响应文件， “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子采购系统”将不予接收 。

4.2供应商对网上递交的响应文件应加密。 登录【中招互连】APP对响应文

件进行加密功能(如果供应商使用A手机号码对响应文件进行了扫码加密， 必须

需要使用A手机号码进行扫码解密，才能读取或导入响应文件) 。

五、 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及解密时间

响应文件上传时间： 2025年03月25日-2025年4月02日上午09:30(北京时间)






